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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收回未領取的股息 

 
根據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公司章程規定，在遵守中國有關法

律、法規、規章及本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有關規定的前提下，對於無人

認領的股息，本公司可在適用的有關時效期限屆滿後行使收回權力。據此，本公

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仍未領取以下股息的股東如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下午

4 時 30 分前仍未聯絡本公司的 H 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以

下未領取的股息將予以收回及收歸本公司： 
 

股息類別 宣派股息日期 每股股息（含適用稅項） 
2003 年度末期股息 2004 年 4 月 6 日 人民幣 0.15元(相當於約 0.14130港元) 
2004 年度末期股息 2005 年 4 月 7 日 人民幣 0.10元(相當於約 0.09426港元) 
2005 年度末期股息 2006 年 3 月 30 日 人民幣 0.08 元(相當於約 0.0775 港元) 
2006 年度末期股息 2007 年 3 月 8 日 人民幣 0.09 元(相當於約 0.0915 港元) 

 
凡有權收取但仍未收取以上股息的股東，請儘快惟不遲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4
時 30 分前聯絡本公司的 H 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

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M 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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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，福建，2014 年 10 月 24 日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

